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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防止本公司(彰化廠)噪音危害，避免噪音引起勞工聽力損失，特訂定此計畫。 

 

2.適用範圍：本公司(彰化廠) 製造課現場生產區域及周邊空壓機運轉區域等噪音作業場所。 

 

3.名詞定義：無。 

 

4.權責：本計畫由工安課訂定，並負責規劃執行。 

 

5.管理內容： 

  5.1強化危害標示：噪音作業場所入口明顯易見處，進行噪音危害標示，以提高防護之警覺性。 

 

  5.2噪音作業場所調查與測定：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 85分貝之噪音作業場所，每六個

月委由合格檢測單位(工安興業有限公司)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一次以上。 

 

  5.3限低噪音源：因工作場所機具與作業特性，無法做到封閉隔離噪音源，故每月均擬訂機具定

期檢修與維護計畫，以降低機具磨損產生之噪音。 

 

  5.4勞工暴露時間管理：實施勞工輪班制(高噪音作業與低噪音作業輪替作業)，其每日工作時間

仍為 8小時，因輪班作業而減少暴露於高噪音作業之時間，進而降低勞工之暴露劑量。將勞

工於高噪音與低噪音場所之工作時間互相搭配，可使工作日時量平均暴露量在容許限量之

下，以免造成聽力損失。輪班制可分為不同工作場所，或同一工作現場、或同一生產線上，

不同噪音量下暴露時間的調配。 

 

  5.5聽力特殊健康(體格)檢查及其管理： 

    5.5.1從事噪音超過 85分貝作業之員工，在職期間每人每年應實施特殊健康檢查，若發現勞工

因職業原因不能適應原工作時，除給予醫療外，應採取更換工作、變更作業場所、及其

他適當措施。 

    5.5.2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後，經醫師認定有必要複檢，應依醫師之意見實施健康複檢。 

    5.5.3從事特殊危害健康作業之員工，應建立健康管理資料並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四

條之規定，實施分級管理： 

      1)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經

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2)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

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

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4)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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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5.5.4前項健康管理，屬於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不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應處

理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理或第四級管理者，並應由醫師註明臨床診斷。 

    5.5.5雇主對於第一項屬於第二級管理者，應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第三級管理以上者，應

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現場評

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分級結果及採行措施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通

報；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

及相關管理措施。 

 

  5.6防音防護具選用及佩戴： 

    5.6.1依作業環境噪音情形、安全性、方便性與防音性能等考量，選定適當之防音防護具供員

工佩戴。 

    5.6.2針對現場生產區域噪音區作業人員，每半個月發放一次防音耳塞；周邊空壓機運轉區域

操作人員配戴防音耳罩，並要求同仁於工作場所屬於噪音區作業時，必須依規定確實配

戴防音防護具，並於領用時簽名確認造冊。 

    5.6.3定期檢視、保養與維護個人的防音防護具，若發現有破損、老化、變形等現象，應立即

至安全衛生單位更換。 

    5.6.4於作業現場定期檢視勞工佩戴情形，加強宣導與監督之責，以避免因佩戴不當或只是形

式上佩戴，而減少其防護效果。 

 

  5.7勞工教育訓練： 

    5.7.1每年舉辦一次噪音危害教育訓練，藉由教育訓練課程傳遞噪音危害認知及防護概念，使

勞工能自動自發地執行聽力保護計畫，預防聽力損失之發生。 

    5.7.2由作業場所主管隨時注意勞工有無佩戴防音防護具，指導勞工正確的佩戴方式，並監督

其保養情形。 

 

  5.8資料建立與保存： 

    5.8.1實施作業環境測定時，應依下列規定記錄，並保存三年： 

      1)測定時間(年、月、日、時)。 

      2)測定方法。 

      3)測定處所。 

      4)測定條件。 

      5)測定結果。 

      6)測定人姓名(含資格文號及簽名)，委託測定時須包含測定機構名稱。 

      7)依據測定結果採取之必要防範措施事項。 

    5.8.2特殊體格檢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複查，其結果應予以記錄，並由工安課負責保管，

最少保留十年，並應注意保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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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健康檢查第二級以上之勞工改善管理： 

    5.9.1每年定期健康檢查後，針對二級以上管理者之健康檢查之紀錄彙集成冊，並實施健康指

導及教育訓練。 

    5.9.2定期特殊健康檢查發現勞工因職業原因導致聽力損失，除予醫療外，並應變更其作業場

所，更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 

    5.9.3實施勞工輪班制(高噪音作業與低噪音作業輪替作業)，其每日工作時間仍為 8小時，因輪

班作業而減少暴露於高噪音作業之時間，進而降低勞工之暴露劑量。 

    5.9.4於作業噪音超過 85分貝，現場定期檢視勞工耳塞佩戴情形，加強宣導與監督之責，以避

免因佩戴不當或只是形式上佩戴，而減少其防護效果。 

    5.9.5作業場所噪音超過 90分貝時，應設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事項，使勞工周知。 

 

6.相關文件：無。 

 

7.相關表單：無。 

 

8.附件： 

  附件一、噪音防護具及場所標示 

  附件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建置勞工聽力保護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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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噪音防護具及場所標示》 

 

 

說明：  人員配戴合適聽力防護具  

 

 

說明：噪音作業場所入口標示噪音危害 

 



 

東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文件編號 SW-04 版次 A0 

勞工聽力保護改善計畫 修訂日期 2018/01/31 頁次 5/5 

 

CP-06-02-A0 

《附件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建置勞工聽力保護改善計畫》 

 

 


